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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丁立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建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唐维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董事长丁立红代行职责 

电话 0755-86726424 

传真 0755-86957196 

电子邮箱 protruly@protruly.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protruly.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 23 号汉京国际大厦 16 楼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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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53,729,688.36 621,559,794.92 -10.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09,560,612.09 -5,979,022,382.84 不适用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49 -2.45 不适用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31.43% 1,333.0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624.45% 1,049.5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7,172,322.48 161,045,543.92 -8.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9,572,504.59 -932,172,657.69 不适用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0,909,957.35 -512,586,497.4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582.91 -76,282,778.5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不适用 不适用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不适用 不适用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0.38 不适用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26,053,132 42.09% 0 1,026,053,132 42.0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4,020,000 0.16% 0 4,020,000 0.16%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11,832,917 57.91% 0 1,411,832,917 57.9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5,280,000 0.22% 0 5,280,000 0.2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437,886,049 - 0 2,437,886,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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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人数 68,82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庄敏 687,000,000 0 687,000,000 28.18% 687,000,000 0 

2 厦门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厦

门信托－

汇金 

1619 号股

权收益权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50,002,924 0 150,002,924 6.15% 150,002,924 0 

3 华融证券

－平安银

行－华融

股票宝 28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132,901,000 0 132,901,000 5.45% 132,901,000 0 

4 陈海昌 108,797,736 0 108,797,736 4.46% 108,797,736 0 

5 厦门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厦

门信托－

汇金 1615

号集合资

金信托 

100,000,000 0 100,000,000 4.10% 100,000,000 0 

6 庄明 42,499,116 0 42,499,116 1.74% 42,499,116 0 

7 齐鲁证券

资管－工

商银行－

齐鲁青辰

8 号集合

资产管理

计划 

27,199,434 0 27,199,434 1.12% 27,199,434 0 

8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7,050,000 0 27,050,000 1.11% 27,0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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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融证券

－招商证

券－华融

股票宝 2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27,042,000 0 27,042,000 1.11% 27,042,000 0 

10 湘财证券

—光大银

行—湘财

金禾九号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6,186,914 0 26,186,914 1.07% 26,186,914 0 

合计 1,328,679,124 0 1,328,679,124 54.49% 1,328,679,124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①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②华融证券－

平安银行－华融股票宝 2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股票宝 22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③厦

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汇金 1619 号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实际控制人为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汇金 1615 号集合资金信托的实

际控制人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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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执行时间要求，作为境内上市企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

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下属子公司北京智尊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不再并入合并报表，主要原因为北京

智尊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人员遣散、业务停滞，该项长期投资待处置。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一、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中审华认为对公司财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如下： 

1、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保千里公司目前大部分银行账户、重要固定资产、对外投资股权等已被冻结，银行借款、公司债券、

供应商货款均已逾期未付，近三年连续发生巨额亏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连续为负数，财务状

况已严重恶化，而且尚未进入重整程序。2020 年 4 月 1 日，保千里公司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

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0]85 号），2020 年 6 月 2 日，股票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收市价格 0.17 元/股。以上情况表明，保千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审计报告日，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保千里公司就资产负债表日后 12 个月改善持续经营能

力拟定了相关措施，但我们未能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

确定保千里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2、无法确定前期问题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保千里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庄敏 2015 年到 2017 年期间主导的部分大额对外付款、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涉嫌舞弊，自 2017 年 10 月失联至今，证监会于 2017 年 12 月因庄敏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

法对其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结案。由于上述交易和事项对财务报表产生的重大而广泛

影响延续至本年，我们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其对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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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所述，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值 26.09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25.81

亿元，净额 0.28 亿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累计计提率 98.92%；附注五（五）所述，其他应收款期末余

额原值 16.92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6.56 亿元，净额 0.35 亿元，其他应收款累计坏账准备计提率

97.92%；附注五（八）所述，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原值 29.33 亿元，累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9.26 亿元，净额 0.07 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累计计提率 99.76%；附注五（十三）所述，商誉期

末余额原值 6.92 亿元，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6.92 亿元，净额 0.00 亿元，商誉减值准备累计计提率

100.00%。由于上述交易和事项均与 2015 年到 2017 年期间相关，我们无法确认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

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2）2020 年 3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41 号） 认定深圳市车米云

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心悦云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优 果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九鹿鸣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宜生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鹏云谷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流移

动互联网有限公司、广 州澳视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星宝电商平台有限公司、深圳市云邦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益佰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思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南京鹈鹕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南京正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沙松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生活半小时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夏荷冬雪食品有限公司、深圳双安智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唯美会智能信息有限公司、厦门

阳扬广告有限公司共 20 家，属于前实际控制人庄敏控制的企业，与保千里公司构成关联方，其与保千

里公司的购销业务属于关联交易。其中，2015 年度销售收入 4.07 亿元，相应利润 1.57 亿元，占当年

净利润比重 41.95%；2016 年度销售收入 16.16 亿元，相应利润 7.10 亿元，占当年净利润比重 88.79%；

2017 年 1 至 9 月销售收入为 13.86 亿元，相应利润 6.07 亿元，占当期净利润比重 150.39%。 

由于上述关联主体失联，保千里公司未能提供充分、必要的资料证实上述关联关系的存在和关联交

易的真实性、公允性，我们无法确认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列报的恰当性。 

（3）保千里公司二次被证监会行政处罚，中小股东损失巨大，存在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向股东赔

偿的现实和未来义务。保千里公司基于第一次行政处罚索赔情况及公司已退市的客观事实，公司计提了

相应预计负债，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六）和附注五（四十六）所述。当前公司尚处于对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诉讼阶段，中小股东的民事诉讼尚未涉及。因其特殊性，从而无法判断该预计负债的准确程度。 

二、董事会对非标意见的说明 

1、上述涉及事项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2、2017 年底受原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侵害公司利益事件影响，加之其主导对外投资过度等原因影

响，公司面临一系列重大风险，使公司陷入经营及财务危机。2017 年 12 月，公司、庄敏分别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证监会对公

司、庄敏开始立案调查。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41 号）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23 号）。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针对公司的调查已基本结案。但中国证

监会针对庄敏的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既未结案，也未移送公安部门。 

公司从未放弃且一直积极努力对涉嫌侵占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庄敏

及相关人员的问责追偿。公司于 2018 年初即以明确的线索与人证向公安经侦部门报案，但均以无直接

证据为由被拒绝受理；2019 年下半年，公司再次向公安经侦部门报案，最终被以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巨

大及证监会应会将相关案件移交公安部处置为由而不予立案。 

在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之前，公司及公司债权人一致认同实施破产重整或债务重组化解危机，各方均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但终因历史遗留问题对公司影响重大，且庄敏股权纠纷过于复杂, 相关债务重组未

能达成协议，破产重整也难以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使得保千里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走向退市。 

退市后，经公司管理层一致讨论认为，破产重整是帮助公司脱离困境、化解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公

司积极寻找战略投资者，与债权人和意向投资者协商债务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已进入预重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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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积极推进破产重整的同时，公司仍努力发展主营业务，维持生产能力，保障公司正常运转。

报告期内，公司在业务推进上已有所进展，目前已恢复部分生产经营能力。 

 


